
- 1 -

关于印发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全面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委员会办公室、市直

各相关部门、中省直驻保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方案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附：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

实施方案》（冀政办字〔2025〕12 号）

中共保定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

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2 日

（联系人：戚鸿博，电话：5913618、15028216597，邮箱：bdxtjdc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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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

策部署，提高行政执法质效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河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（冀政办字

〔2025〕12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市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制定以下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加强源头管控，明确检查权限

（一）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主体。2025 年 4 月 15 日前，由市、

县司法行政部门牵头，全面梳理本级涉企行政检查主体，制定涉企

行政检查主体清单，明确行政机关、法定授权组织及受委托组织范

围，清单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，并报送市司法局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，完成时限：2025 年 4 月 15 日前）

（二）精简检查事项清单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根据省级《涉

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》，结合本地实际，清理交叉重复或者不合理

事项，制定本部门清单，向社会公布。未列入清单的事项，不得作

为检查依据。同时，将清单报送市司法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行政

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2025 年 4 底前）

（三）制定涉企检查频次上限。参照省级部门年度检查频次

上限要求，制定本部门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，

可低于省级标准，不得高于省级上限标准，向社会公布，同时报市

司法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2025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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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前）

二、规范检查实施，提升执法效能

（四）严格执法人员资格。实施涉企行政检查人员必须持有

有效行政执法证件，主动出示证件并全程公示身份。严禁以其他证

件替代行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检查；人民警察要出示人民警察证

件。严禁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、网格员、临时工等

人员实施行政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

长期推行）

（五）优化检查方式方法。将涉企检查事项应纳尽纳入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。落实“综合查一次”和简单事项“一表通查”

机制，实现进一次门查多件事，避免多头、重复检查。选取市级重

点行政执法领域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，代表我市申报全省试点，探

索联合检查、精准检查、信息技术辅助检查、分级分类检查等方式

方法。能通过书面核查、信息共享、智慧监管等方式监管的，不得

入企实施现场检查。除有法定依据外，不得将入企检查作为行政许

可、行政给予等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行政执法

部门，完成时限：2025 年 7 底前）

（六）强化计划管理与专项检查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于

每年 12 月底前，制定下一年度检查计划，经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备

案，并于次年1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，并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。专项

检查需经县级以上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批准

后，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，向社会公布后实施。各级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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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要对专项检查实行年度总量控制。请各行政执法部门于4 月底

前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布 2025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，并报同级司

法行政部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长期推

行）

（七）规范检查程序与柔性执法。严格落实省级行政执法部

门制定的涉企行政检查程序规定，实施行政检查时，应出具行政检

查通知书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入企检查

要制作检查笔录，必要时进行音像记录，及时将行政检查结果告知

企业。坚持过罚相当，严格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和轻微免罚制

度，对依法可以采用提醒、告知、劝阻等方式处理的，根据包容审

慎原则不罚或者免罚，对问题突出的案事例要予以通报曝光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级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长期推行）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，形成监督合力

（八）推广“扫码入企”模式。部署应用省级“扫码入企”

APP，执法人员扫码登记后方可入企检查。对接 12345 政务服务便

民热线，收集企业意见建议并督办转办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级司法行

政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长期推行）

（九）加强培训宣传和监督。加强对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培训，

通过政策解读会、企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宣传引导，教育广大执法

人员切实转变“卸责式检查”错误观念，推广“监督+服务”模式，

将规范行政检查纳入行政执法人员能力测试内容。同时，贯通人大

监督、行政执法监督、社会监督等监督方式，形成监督合力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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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行政执法监督员和企业监测点的作用，广泛搜集相关线索。对

违反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要求乱检查的，要发现一起查处一

起，及时责令改正；对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，进行

公开约谈；对企业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的，直接督办并予以通

报曝光；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，完成时限：长期

推行）














